一、铅酸蓄电池技术要求
1、蓄电池须为铅酸阀控式铅酸蓄电池，12V100Ah、数量：40节（含相关安装所需辅材）。

2、蓄电池为自主生产，非OEM/ODM产品（须提供蓄电池制造商相关证件）。

3、自放电损失：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28天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7％以上。

4、蓄电池气密性：能承受50KPa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5、大电流放电：以30I10放电3min，极柱不熔断，内部汇流排不熔断，外观不出现异常。

6、蓄电池耐过充电能力：完全充电后的电池以0.3I10A连续充电160小时，无变形，无漏液。

7、蓄电池的开阀压力应为1kPa～30kPa，闭阀压力应为1kPa～25kPa。

8. 蓄电池厂家须具有防止底部铅灰短路技术，避免由于极板铅化合物脱落在底部堆积形成短路，造成蓄电池容量缩减、寿命变短等问题以保证产品可靠性（须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检测报告（需体现蓄电池防止底部铅灰短路）。

9. 蓄电池极柱端子须具有多层密封结构，防止蓄电池漏酸、漏电造成安全事故保证使用安全性。（须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检测报告（需体现蓄电池极柱端子密封结构）。

10. 蓄电池制造商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11. 蓄电池制造商应响应绿色环保要求，需获得国家能源局颁布的绿色电力证书凭证。

12. 为保证投标蓄电池为原厂正品及非虚假应标，合同签订时须同时提供产品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开具的三年保修证明及技术要求中所需证书文件做为合同附件。

13、本项目蓄电池需与原UPS实现整体兼容，更换时需对原UPS主机软硬件相关参数调整设置并提供每年两次免费上门巡检测试服务。
二、服务要求：

1、乙方负责新购入的蓄电池全程物流、到达院方后乙方负责收货、搬运到机房。

2、乙方负责将原有拟淘汰的一批蓄电池拆除并搬离到指定位置。

3、乙方负责新购入的蓄电池的安装、调试服务。

4、乙方负责提供安装所需的线材等所有材料，以及所有的物流费、搬运费、安装费、旧电池拆除费等费用，费用包含在项目中，甲方不再另行付费。

5、遇故障需30分钟内响应，8点至20点期间，2小时内上门，其它时间内4小时内上门。

